附件4
评分标准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内容及标准

	技术分

（90分）
	投标人业绩

（10分）
	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具有财务审计业绩的，每提供一个业绩得5分，本项最高得10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供业绩合同复印件，如以上材料无法体现合同签订时间、项目服务内容等关键评审因素的，须另附合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服务团队（20分）
	根据本项目拟配备的服务团队人员进行评分：

1.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得10分，本项最高得10分。

2.项目组其他人员具有下列证书之一：

①注册会计师证书；

②会计中级（含）以上资格（或职称）；

③审计中级（含）以上资格（或职称）。

每提供一人得2分，本项最高得10分；

注：投标文件中同时提供以下材料：

①服务团队人员名单（格式自拟）；

②以上人员相应证书复印件以及社保部门出具的投标单位为上述人员缴纳的投标前连续六个月的养老保险证明（含官网在线打印件，证明文件两个月内有效）。

	
	实施方案

（12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工作方案、时间节点与进度安排的合理性、完整性进行评分：
（1）工作方案完整包含“资料收集—现场审计—底稿编制—报告撰写”全过程，时间节点清晰、衔接紧密，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期限要求的得12分；
（2）方案基本完整，时间安排合理，但部分节点不够明确的得9分；
（3）方案简单，时间安排不够具体或存在不合理之处的得8分；
（4）未提供或严重不符合项目周期要求的，不得分。

	
	内部管理制度

（12分）
	根据投标人为本项目建立的内部管理制度、沟通协调机制、人员调配机制等进行评分：
（1）制度完善，具备健全的内部控制、质量控制、沟通协调机制，能有效支持招标人各项工作要求的得12分；
（2）制度基本健全，具有一定的协调与执行能力的得8分；
（3）制度内容简单，机制不够完善的得5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执业质量控制措施

（12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出的执业质量控制措施进行评分：
（1）质量控制措施全面、具体，涵盖审计底稿、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等方面，具备明确的复核机制和纠偏程序的得12分；
（2）措施基本完整，具备一定的质量控制手段的得9分；
（3）措施较为笼统，缺乏具体执行路径的得8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保密措施

（12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出的保密措施、资料领用与归还管理制度等进行评分：
（1）保密制度严密，涵盖国家秘密与商业秘密，资料交接、存储、销毁流程清晰，承诺不留存任何项目档案的得12分；
（2）保密措施基本完善，具备一定的可行性的得9分；
（3）保密措施存在疏漏或操作性不强的得8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服务承诺（12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内容进行评分：
（1）服务承诺详尽具体，包括按时交付、报告真实性、人员稳定、合规审计、保密义务、违约责任承诺等，完全响应采购需求的得12分；
（2）承诺内容较为全面，但部分承诺缺乏具体保障机制的得9分；
（3）承诺内容简单，缺乏实质性保障的得8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商务分

（10分）
	价格（10分）
	采购人设置投标报价最高限价，各投标人有效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最低价格为评标基准价格。
1.评标基准价=所有有效投标人的最低报价；其得分为满分；
2.其他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分，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